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履职考核评价、薪酬情况

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安徽省建筑

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安徽省建筑设计研

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以下简称《董

监高薪酬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

管人员”）2025 年度履职情况组织开展了考核评价，并制定了高管人员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5 年度高管人员履职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的领导下，紧紧把

握绿色低碳、数字中国、城乡协同、产业升级等国家战略带来的新机遇，以“培

育新动能、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格局”为目标，持续强化方案创新创意能力，严

守设计质量生命线，加大市场经营，稳固发展根基；坚定不移将绿色低碳理念深

度融入设计全流程与业务全链条，加快培育绿色低碳业务，打造发展新动能；积

极开拓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提升、乡村建设设计、建筑消防设计、水务工程设计、

合同能源管理等多元化业务领域，以及 EPC 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工程

勘察等产业链延伸业务，拓宽业务边界，增强发展韧性与抗风险能力；全面推进

数字化发展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以技术赋能降本增效、提升品质，通过业

务、经营、技术创新赋能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2025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考核评价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格依据公司《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任期

制与契约化管理工作方案》相关规定，对全体 6名高管人员 2025 年度经营业绩

完成情况进行了考核。考核评价坚持客观公正、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主要考核

经营业绩和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以定量为主、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考核评价结果，公司 6名高管人员 2025 年度经营业绩完成情况均为“合



格”。

三、薪酬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为基础薪酬、绩效薪酬和任期激励。基础薪酬按照

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制度确定，按月发放；绩效薪酬依据高管人员年度经营业绩考

核结果确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任期激励根据任期考核结果确定。

根据《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及 2025 年度考核结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含税）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薪酬金额（万元）

汤健 董事、总经理 现任 82.41

朱旭 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 69.94

孙医谯 副总经理 现任 68.84

王红兵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 70.47

刘定萍 财务总监 现任 67.87

黄伟军 副总经理、执行总建筑师 现任 4.31

合计 / / 363.84

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尚需上报上级国资主管部门批准，并以最终经批准的金额为

准。

四、2026 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方案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

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定公司高管人员 2026 年度薪酬方案如下：

1.适用对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含总经理、副总经理、执行总建筑师、

执行总工程师、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适用期限：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3.薪酬标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为基础薪酬、绩效薪酬和任期激励。

（1）基础薪酬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行业及地区薪酬水平、岗位

职责，按照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制度确定，按月发放。如基础薪酬与过往年度标准

相同，则无需重新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

（2）绩效薪酬与高级管理人员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以公司年度预

算目标和个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为考核基础，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后，提出绩效薪酬发放方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执行。年度绩效薪酬基准原则上不低于年度薪酬基准的 60%。年度经营业绩



考核不合格或按照规定应当退出岗位的，扣减当年全部绩效薪酬。

（3）任期激励是与任期考核结果挂钩的收入，任期激励收入=任期内薪酬总

和（基础薪酬+绩效薪酬）*任期考核激励系数，任期考核激励系数按照《任期经

营业绩责任书》中确定的方式进行计算。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不合格的，扣减全部

任期激励收入。

4.其他说明：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解聘、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其实

际任期和实际绩效计算薪酬并予以发放。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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